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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14 日，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亚邦股份”）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搬

迁补偿事项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37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现回复如下： 

 一、亚邦集团与牛塘镇政府签订前述《收购协议》的具体时间，及是否在

此之前取得你公司关于处置资产的相关授权。如否，请说明亚邦集团处置你公

司资产的依据，以及你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是否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 

回复： 

亚邦集团与牛塘镇政府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武进区国有土地使用

权收购协议》，在此之前亚邦集团已经获得了公司关于处置资产的授权。公司保

持了应有的独立性。 

理由： 

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签署了《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内容为：委

托人（即公司）全权委托被委托人（即亚邦集团）办理牛塘亚邦老厂区（收储）

拆迁协议事宜，如有法律责任与（征收）拆迁部门无关，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协

商解决。  

保荐机构意见： 

亚邦集团在与牛塘镇政府签订《武进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前已获

得了亚邦股份的授权委托书，上市公司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二、你公司在3月31日董事会决议委托亚邦集团办理之前，是否就上述处置

资产事宜本身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在3月31日董事会决议委托亚邦集团办理之前，未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原因： 

2015年9月，在决策拆迁补偿出售资产事项的过程中，公司认为待处置资产

的规模占公司净资产比例偏小，误以为该事项只需要公司按一般资产处置方式履

行相应的程序即可，因而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在《委托书》上签署了公司公章

及法定代表人章，直接委托亚邦集团办理拆迁协议事宜。 

公司没有认识到委托亚邦集团“办理牛塘亚邦老厂区（收储）拆迁协议事

宜”应属于关联交易，应当按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因此，公司当时

没有及时将上述委托资产出售事项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即公司未能就处

置资产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也未能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已采取的补救措施： 

公司在2016年3月25日与亚邦集团签订了《亚邦集团牛塘生产区收储协议补

充协议》后，经向保荐机构及律师询问，确定委托亚邦集团办理搬迁补偿事宜应

属关联交易，应当依法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公司及时在上交所

发布了《关于委托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理搬迁补偿事宜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6-020），并将该

事项以《公司关于委托亚邦集团办理搬迁补偿事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2016

年3月31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现该议案已由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于

2016年4月1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保荐机构意见： 

亚邦股份在委托亚邦集团办理收储事宜之前，按规定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

但未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存在瑕疵。保荐机构获悉该事项

后督促亚邦股份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亚邦

股份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对该

事项进行审议。 



 

三、结合亚邦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及多次被司法冻结等情况，补充披露你

公司将补偿款项委托亚邦集团收取的主要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公司拟

采取的应对防范措施。 

回复： 

公司在2015年9月17日委托亚邦集团“办理牛塘亚邦老厂区（收储）拆迁协

议事宜”之时，亚邦集团正常运转，尚未发生债务危机，且相关土地收储事项由

政府统一办理，相关资产的补偿价格等均按政府文件及评估报告确定，亚邦集团

只是起过桥作用。 

现由于亚邦集团出现财务困难，为避免因亚邦集团的财务状况而影响我公

司及子分公司的合法权益，经我公司要求，亚邦集团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确

认函》，明确上述拆迁补偿款的收款权仍属于我公司及子分公司常州市临江化工

有限公司、安徽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常州第一分公司所有，亚邦集团将积极配合我

公司及子分公司直接向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人民政府收取拆迁补偿款并办理相

关手续。 

根据上述《确认函》，我公司可直接向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人民政府收取

拆迁补偿款，以确保上述拆迁补偿款的资金安全。 

保荐机构意见： 

亚邦股份已经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规避亚邦集团的资金困难给上市

公司收取拆迁补偿款可能造成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披露，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8日 


